

租 赁 合 同

出租方：徐利斌(以下简称甲方)
承租方：北京沐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乙方)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法规，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一、房屋基本情况
租赁房屋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北街1号院2号楼6层2单元0735室，将其中建筑面积  17    平方米出租给乙方使用。
二、 用途
乙方承租甲方提供的场地用于办公用房。
三、租赁期限
房屋租赁期限为   1 年，自2023年6月1日起至2024年 5 月31日止。
四、 租金及支付方式
乙方每半年支付甲方租金  1.2    万元人民币(大写壹万两千元整)。第一次租金在2023年6月1日支付，第二次租金在2023年12月1日支付。
五、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1、甲方应向乙方出示产权证明，身份证明及户口本。
2、 租赁期甲方不得无故收回房屋，租赁期内收回房屋构成甲方违约，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3、 甲方向乙方提供生活用水、正常办公照明用电，房屋不存在影响承租方生命财产安全的隐患。
六 、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1、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办公上的便利。
2、 租赁期内乙方不得改变房屋用途，未经甲方同意不得转租。
3、 乙方应爱护房屋内的办公物品。
七、违约责任
1、 合同一经签定，甲、乙双方均不得擅自违约，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   1   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。
2、 乙方到期未预付或无故延迟预付租金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3、 合同一经签定，任何一方在中途终止合同，必须提前  1 个月通知对方，如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情况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八、 合同纠纷解决方式
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或申请有关部门调解解决，协商或调解解决不成的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九 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经盖章、签字后生效。




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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